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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地区起诉指控人数最多、股东规模最大的走私柴油案

2020年9月10日，温州中院判决了李某

胜、陈某付等走私柴油案。法院查明，2018年

4月至2019年3月20日，李某胜、陈某付伙同

他人合谋走私柴油入境销售，合股先后购买8

艘船只，组织雇佣周某、杨某、平某（均另案处

理）等多人前往境外海域过驳柴油入境销售

519次，偷逃进口环节应缴税额5.37亿余元。

温州中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主犯李

某胜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陈某付有期徒刑十五

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3000万元。另58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8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1000万元至3万元不等。该案也是温州地区起诉指控人数最多，股东规模最大的走私

柴油案件。

苍南法院助烂尾楼业主领得产权证

苍南润地置业有限公司2012年开始开发“天汇嘉园”房地产项目，后因资金链断裂楼盘“烂

尾”。通过当地政府艰难救盘，该楼盘2017年得以交付。但因开发商欠税、逾期开工和竣工产生

违约金未缴清等问题，无法提供办证材料，小区314位业主的产权证一直无法办理。

因债权人申请公司破产，2019年6月24日，苍南法院裁定受理。经过8个月的多方沟通，法院

最终协商确定开发商欠缴的违约金、税款按照法定程序申报债权，由法院确认后再作处理。同时，

对开发商与业主达成的房产过户调解协议给予司法确认，直接出具文书商请相关部门协助办理过

户手续，最大限度压缩产权手续办理时间。法院另辟蹊径，终于让业主喜领产权证。

洞头法院成功化解涉民生工程案件

东海燃气储配站是洞头区唯一一家石油液化气储配站。2019年10月，该储配站诉称国网洞

头供电公司架设的110KV电压线穿过其储配站空间，距离站内液化气罐设备及厂房的距离仅2.76

米至32.8米，安全间距不符合规范，要求供电公司消除安全影响。

该案系历史遗留问题，如果就案办案，判决供电公司排除妨碍，则需要改造高压线路，不仅需

要巨额费用，还将导致洞头区2万户家庭和近300家企业停电20天以上。洞头法院经办法官坚持

审慎、善意原则，多次实地调研并联合区政府组织双方进行协调，引导燃气储配站异地置换迁建，

以第三方鉴定评估价格为依据，合理确定迁建补偿金额，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不仅以最

优效率、最低成本解决了双方纠纷，更保障了千家万户的用电用气安全。

平安银行温州分行与洪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2020年11月12日，温州中院对平安银行温州分行与洪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作出终审

判决，认为金融机构借款合同等金融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该案一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利率对金融借款合同的利率进行调整。温州中院二审判决认为，本案系

金融借款纠纷，根据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

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该司法解释。而且，在本案一

审受理时，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尚未实施，该司法解释依法亦不适用于本案。因此，本案中平安银

行温州分行按年化24%计收案涉贷款利息的上诉请求成立，二审依法予以支持。

温州鼓词的版权之争案

2019年6月，由瑞安市曲艺家协会录制的苏某某演唱的鼓词《冯仙珠》《红鬃烈马》在瑞安电视

台播出。同年12月，瑞安某音像制品制作公司向瑞安法院提起诉讼，称曲艺家协会与苏某某侵犯

其著作权，诉请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权。

原告称2005年5月与金某某签订了《著作权授权许可使用合用》，约定金某某将温州鼓词《冯

仙珠》《红鬃烈马》的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及其他著作权均授予原告，许可方式为独他、排他许

可。苏某某提出，《冯仙珠》系已故鼓词艺人朱某某早年所唱，唱本由其孙子整理，其他人都是在其

创作的基础上适当修改，因此原告并不具有著作权。金某某出庭作证，也承认《冯仙珠》《红鬃烈

马》均是自己在其他人所唱鼓词基础上整理改写而成。

瑞安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拥有案涉鼓词著作权，因此判决驳回原告诉讼

请求。

本案的裁判在一定意义上界定了温州鼓词著作权的边界，加强温州鼓词著作权保护，鼓励广

大鼓词艺人和爱好者在形式、内容上创新创作，让温州鼓词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温州首例免除全部债务的个债清理案

吴某某需偿还浙江文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息27703.79元及逾期利息，但在借

款后不久因精神重度残疾二级，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亦无其他收入。2020年10月20日，吴某

某的监护人代为提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

2020年12月17日，文成法院召开债权人会议。基于吴某某已如实申报财产，名下确无可供

执行的财产，也无任何经济收入，且每月还需支付医疗费用，债权人同意免除债务人全部债务，同

时不设置考察期限。

该案系温州法院首例依据《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第57

条免除债务人全部债务的案件，通过争取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个债清理，实现对金融债权豁免难题

的突破。

审理走私柴油案

召开河田公司债权人会议

2020年，温州法院办了这些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
通讯员 温萱

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尤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情况下，温州法院迎难而上，坚持执法办案主职，全

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温州；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作为，全

力保障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勇于担当，全

力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这一年，温州两级法院新收各类案

件 211693 件，同比下降 4.8%；办结 215849 件，同比下降

3.0%。案件的办理均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其中一

些案件具有重大影响力。

疫情防控期间39天完成一家公司的重整

河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河田公司）曾是温州一家知名服装企

业，因受担保链影响等原因陷入困境。2019年8月1日，温州市鹿

城区处置办受理河田公司预重整申请后，温州中级人民法院多次

参与组织各方协调会，成功促使预重整程序顺利转入重整程序。

2020年1月14日，温州中院裁定受理河田公司破产重整申请，最

终确认债权7.8亿余元。

受疫情影响，原定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无法在线下召开，温州

中院决定采取网络会议形式。2020年2月18日，该案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如期召开，债权人到会

率达100%，并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19日，经公开竞价，管

理人成功招募重整投资人。

2020年2月21日，温州中院裁定批准河田公司重整计划并终

止该公司重整程序，历时仅39天。该案是温州首例使用全国企业

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召开债权人会议的案件，为全面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线上重整工作提供了范本。

温州首例社区矫正人员减刑案

2018年8月10日，处于社区矫正期间的黄某和同事叶某经过

龙湾区瑶溪街道永胜村时听到有人大声呼救，赶过去后发现一对

母女落水，于是两人一起跳入河中将母女俩救起，并悄悄离开现

场。半个多月以后，洞头大门司法所工作人员定期走访时了解到

黄某救人的事迹。

2020年4月8日，温州中院组成合议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黄

某减刑案，并当庭裁定减去黄某有期徒刑6个月，缩减其缓刑考验期

1年。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施行以来，温州首例社区矫正人员减刑案件。

温州医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原院长周蒙滔
受贿案

2020年，龙湾区法院审理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院

长周蒙滔受贿案，判处周蒙滔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0万元；判

处同案犯周杰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已冻结和退

缴的违法所得664.21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法院审理查明，

2016年到2019年期间，周蒙滔在担任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第一临床医学院、信息与工程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时，利用职务

便利为请托人在医用耗材采购、药品采购、医疗设备、工作招录等

事项上提供帮助，与周杰（周蒙滔胞兄）共谋并非法收受或者单独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中周蒙滔既遂664.21万元，未遂350.75万

元；周杰既遂424.19万元，未遂350.75万元。

平阳法院贴出全省法院首张电子封条

2020年5月13日，平阳法院将全省法院首张电子封条贴在了

被执行人郑某名下的房产上。电子封条一旦遭破坏，就会自动发

出声光警告，执行干警的手机也会马上收到“破坏”封条的证据。

此举能有效震慑被执行人，预防“乱撕封条”“霸占房屋”的情况出

现，是将司法和科技相融合的一次重要探索。


